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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，是由李洪

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

性命双修的修炼大法，以宇宙 高特

性“真、善、忍”为标准修炼人的心

性、做好人。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

明，修炼后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

和道德水准。 

在 1993 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

上，李洪志先生荣获博览会 高奖项

“边缘科学进步奖”和大会“特别金

奖”，以及“受群众欢迎的气功师”称
号。 

1998 年下半年，以乔石为首的部

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

数月的详细调查，得出“法轮功于国于

民有百利而无一害”的结论，并于年底

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。 
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14 个国

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

敬。北美洲(2 国)、中南美洲(19

国)、欧洲(46 国)、亚洲(32 国)、大

洋洲(3 国)、非洲(12 国) 

因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对人类

身心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，已获得各

国政府褒奖、支持议案信函 3000 多

项。 

李洪志先生从 2000 年起连续四度

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。法轮功书籍被

译成 30 多种语言，在全世界出版发

行，并可从网上免费下载。 

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，亚太

人权基金会宣布，将“杰出精神领袖

奖”授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，

以表彰李大师和法轮功在提升人的精

神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的

巨大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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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非法抓人 
2009 年 10 月 28 日晚七点钟左右，舒兰市公安局

国保大队五、六个警察非法闯入大法弟子高玉香家，野

蛮绑架了她和七十六岁的老母亲。因她老母亲身体不

好，警察怕担责任，当晚把她老母亲送回家。警察把高

玉香家翻得乱七八糟，一片狼藉，抢走电脑、打印机等

物品。高玉香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舒兰南山看守所。 

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
许多人都认为国家已经把法轮功定为了×教，其

实根本就没有。是江泽民在 1999 年 10 月 25 日接受

法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“法轮功就是×教”的说

法。第二天，《人民日报》便发表了题为“法轮功就

是×教”的社论。 

可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是法律吗？不是。《宪

法》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任何其它机

构、个人均无立法权。所以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

均无特权对任何团体、个人定性定罪。他们称“法轮

功是×教”也是非法的、是无效的。 

而 1999 年 10 月 30 日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

的《关于取缔邪教组织，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

定》，也仅是对“邪教”的认定与处罚，根本就没说

过“法轮功是×教”。 

显然，江氏集团利用了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而

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：先用《人民日报》发一

个 “法轮功就是×教”的社论，再由人大通过所谓

惩治×教的实施细则，很多人就以为镇压法轮功已

有了法律依据。 

因此依据法律，严肃地说，直到今天，炼法轮

功在中国也完全是合法的。而对法轮功的镇压才是

中共集团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犯罪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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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一九九九年“七二零”以来，由于受中共恶党操控的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等媒体的造谣、诬陷的欺

骗，受各级机构的命令、唆使，使许许多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已经构

成违法犯罪。这些人大部份是执法者，同时也是受恶党蒙蔽的受害者。  

这些迫害法轮功的执法犯法者的 大悲哀，就是他们在谎言和诬陷的欺骗、毒害下，做着在明白人看起

来无知的、令人发指的、与中国法律和世界公约相悖的事。明明是在犯弥天大罪，却自欺欺人地自我安慰：

是在工作，执行命令。说起来，在这个谎言充斥、正邪不分、人妖颠倒的社会中，在强权的淫威以及金钱和

地位的诱惑下，要想不迷失方向、不坠入犯罪的深渊也真不容易。  

◆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给人的启示 

实际上翻开过去不长的历史，理智的去思考一下就可以拨开迷雾，找到正确的道路。一九四五年的纽伦

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，已经警示着后人：哪怕是上级命令，你也决不要触犯法律！  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，除第一轮对级别高

的战犯审判外，在以后举行的十二轮审判中，主要起诉的是为德国纳粹帮凶

的企业家、军事人员、集中营看守、医生等等。一些被纳粹强迫执行纳粹命

令的人员也被判了绞刑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永远否决了罪犯“奉命行事”

的辩解。历史启示人们：“执行命令”决不会成为犯法逃脱惩罚的借口。  

联想到现在，有些执法、犯法人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想的或说的一句

托词：“执行上级命令”或“为了工作”等，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和没有法律

依据。退一步讲，你也找不到上级下命令的证据，因为卑鄙、狡猾、心虚的

上级只是口头传达，不给你留下下达违法命令的证据，他就怕给你留下文字

证据。试问你有这样的证据吗？而你的犯罪行为可是谁都知道的、是无法掩

盖的。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的《公务员法》，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：

“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

《公务员法》的这一条也堵死了执行违法命令而想逃避惩罚的路。  

◆ 文革“风云人物”的悲惨结局 

再看“文革”期间被蒙骗、被带动犯罪的人员的下场。“文革”开始时，在“造反”和砸烂“公、检、

法”的煽动下（一切法律好象都不存在了），一些人积极参加了非法犯法的“文革运动”（当时这些执行命

令者被认为是 革命的）。这些人有很多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风云人物。但是没过几年就被打下去成了阶

下囚，有的被枪毙，有的被判刑…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对他们施用的法律，就是他们曾经“砸烂”过的、

当时似乎不存在了的法律。 

同样，毛死后“文革”的平反也明白无误地否决了罪犯“执行命令”“响应号召”的辩解，尽管这些罪

犯是上当者、被骗者。他们成了文革罪恶的“替罪羊”。关于文革的这段历史，没有经历的年轻人可向自己

的父辈去请教。  

认真比较一下文革与目前的迫害法轮功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相同之处：领导文革的是“中央文革领导小

组”，领导迫害法轮功的是“处理‘法轮功’办公室”（即 610 办公室），这两个机构都凌驾于党、政、军

之上，而违法指挥党、政、军犯罪；“文革”与“迫害法轮功”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，都在制造“红色恐

怖”、践踏人权、践踏人性；“文革”与“迫害法轮功”的再一个相同之处是，都在欺骗人民、愚弄人民、

在人民中煽动仇恨……。如果说文革是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下犯罪的话，迫害法轮功却是在有预谋、有计划、

有组织的利用国家机器。在公然违反法律进行灭绝性镇压同时，用造谣、诽谤来欺骗国内和国际舆论，为其

残酷镇压披上合法外衣。因此任何人都应该揭露、公布迫害法轮功的罪行，让人们知道邪恶江泽民和中共恶

党镇压法轮功的真相。从某种意义上说“文革”的历史就是一面镜子，有助于人们认清迫害法轮功的非法

性。 

◆ 善恶有报是天理 

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被审判、被处决；以及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被审判、被处决，都清楚的

一次次向全世界宣告：迫害人民群众的必将受到严惩，所谓“国家元首”也难逃法网。这些事件，对中国大

陆尤其具有现实意义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天理。历史和现实都在遵循着这个天理，也在证实着这个

天理。  

中国大陆一亿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残酷镇压、迫害，有的被致残、有的被害死、有的被活体摘取人体

器官牟取暴利并被焚尸灭迹……其残酷和血腥程度都远远的超过了德国纳粹的集中营。这是这个地球上有史

以来 残酷、 血腥、 无人性的犯罪。参与这种犯罪的人，难道还不应该猛醒吗！ 

 
给还在迫害法轮功的政府官员和警察的一封公开信 


